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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套餐,七折优惠！ 第八章 证券市场法律制度与监督管理 第

一节 证券市场法律、法规概述 涉及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分

为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

公司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法律。第二个

层次是指由国务院制定并颁布的行政法规。第三个层次是指

由证券监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制定的部门 规章。 一、法律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于l999年7月1日实施。2005年10

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对

原《证券法》进行了全面修订，并于2006年1月1日起生效。 1

、《证券法》的调整范围涵盖了在中国境内的股票、公司债

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交易和监管，其核

心旨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

共利益。 2.2005年对《证券法》修订的主要内容 (1)完善了上

市公司的监管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2)加强对证券公司

的监管，防范和化解证券市场风险。 (3)加强对投资者特别是

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建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

，明确对投资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 (4)完善证券发行

、证券交易和证券登记结算制度，规范市场秩序。 (5)完善证

券监管制度，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 (6)强化证券违法



行为的法律责任，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7)2005年的《证券法

》还对分业经营和管理、现货交易、融资融券、禁止国企和

银行资金讳规讲入股市等问题讲行了修订。 (二)《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

》)于1993年12月29日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于1994年7月1日起实施。 2005年10月27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再次进行

较全面的修订，并予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1.调整范围。《

公司法》的调整范围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其

核心旨在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

济秩序。 2.主要内容：主要针对在中国境内有限责任公司和

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以及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3.修订的主要内容。2005年对《公司法》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

： (1)修改公司设立制度，广泛吸引社会资金，促进投资和扩

大就业。 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取消了按照公司经营内容区分

最低注册资本额的规定，允许公司按照规定的比例在2年内分

期缴清出资，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有限责任公司

的最低注册资本额降低至人民币3万元。 关于出资方式：公

司不仅可以用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

用权出资，还可以用股权等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形式

出资。 关于无形资产的出资比例：规定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

于公司注册资本的30%。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比例：公司向其

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公司章程另有规

定外，所累积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70%.在投资后

，接受被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

。 (2)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提高



公司运作效率。 一是从总体要求公司应当建立权责规范、制

度完善、各负其责、有效制衡的内部管理机制。 二是健全董

事会制度，突出董事会集体决策作用，强化对董事长权力的

制约，细化董事会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 三是强化监事会作

用。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3人。有限

责任公司的监事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1次，股份有限公司的监

事会至少每6 个月召开l次，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会

议。监事会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监

事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